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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「本公司」） 

 
GP. 16 – 舉報政策（撮要） 

 
1. 目的 

 
 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其附屬公司（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承諾致

力秉持公開、廉潔及問責的最高標準，並且本著本集團企業文化之一的「正直」
態度，在具透明度的情況下公平地經營業務。為貫徹此承諾，本公司期望並鼓勵
本集團僱員及與本集團有往來之人士，例如業務夥伴、供應商、以及公眾人士，
在保密的情況下，向本公司舉報本集團內任何懷疑屬不當行為、失當行為或不良
行為。為此，本公司制定舉報政策（「本政策」），並在本公司網站對外披露本
政策的撮要。 

  
2. 範圍 
 
 2.1 本政策適用於本集團全體僱員及與本集團有往來之任何人士。 
   
 2.2 儘管無法詳列所有構成不當行為、失當行為或不良行為之情況，惟本政策

旨在涵蓋可能會對本集團有影響之嚴重問題，而該等嚴重問題包括但不限
於下列各項： 
 
 刑事罪行； 

 
 違反法律或監管規定； 

 
 審判不公； 
 
 有關本集團財務匯報、內部監控或其他財務事宜之不良行為、不當行為

或欺詐； 
 
 違反本集團之規則、政策或內部監控； 
 
 危害個別人士健康及安全之行動； 
 
 歧視或騷擾之行動； 

 
 對環境造成破壞之行動； 
 
 專業、道德上或其他方面之不良行為或過失； 

 
 可能損害本集團聲譽之不當操守或非道德行為；及 

 
 蓄意隱瞞上述任何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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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3 請注意，除非涉及不當行為（包括但不限於羅列於第 2.2 段的情況），關於

本集團的服務或產品的投訴或舉報一般不根據本政策作出舉報。該等事宜

由本集團相關職能處理，例如客户投訴中心或營業代表。 
   
 2.4 雖然舉報人可能未必能夠提供上述不當行為的確鑿證據，但必須清楚指出

舉報原因及舉報人必須有合理理由相信： 
 
(i) 其舉報證明一項或多項已經發生、在舉報時正在發生或未來可能發生

的不當行為（包括但不限於羅列於第 2.2 段的情況）；及  
 

(ii) 該事件危害本集團的聲譽及地位及/或本公司股東、投資者、客戶及公

眾投資者的利益。 
 
3. 保障 
 
 舉報者如根據本政策並基於誠信如實地作出適當舉報，將獲得保障免受因按照本

政策作出任何真實及真誠舉報而遭解僱、騒擾、迫害或任何形式的報復，儘管有

關舉報其後被證實為誤報或並無獲證實。若有人（不論是員工或與本集團有往來

之人士）對舉報者作出騷擾、迫害、報復或威脅報復之行動會被視為嚴重行為失

當，一經證實，本集團有權向其採取適當的行動。任何對舉報者作出騷擾、迫害

或報復之行動的員工，將受到紀律處分，包括可能被即時解僱。 
 

在作出舉報時，舉報者應審慎確保資料之準確性。若有人因別有用心或為謀取私

利而惡意作出失實舉報或不負責任地作出虛假或惡意指控，本集團保留向任何人

（員工或第三方）採取適當行動的權利，以追討失實舉報所造成的任何損失或破

壞，員工更可能面對包括被即時解僱的紀律處分。 
 

本公司鼓勵舉報人實名舉報。如果本公司不能從舉報人獲得進一步信息，可能會

使正式調查變得困難、延遲調查進度或無法繼續調查。 
 
然而，在舉報足以讓調查人員有效調查的前提下，本公司會接受匿名舉報。資料

不足及/或缺失聯絡方式的舉報可能會延遲或阻礙對事件的進一步調查。本公司

可能會終止對該等舉報的調查且本公司的決定將為最終決定。本公司保留在某些

情況下重啟調查的酌情權，例如有新的相關重要信息及紀錄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


3 
 

4. 保密 
 
 每項舉報將被視為機密。本集團在能力範圍內致力確保舉報者的身份得到保密。

若出現舉報者身份可能曝光或需要作出披露的情況，本集團將盡力在事前通知舉

報者其身份有可能被披露。若調查發展為刑事訴訟，舉報者或須提供證據或接受

有關當局調查。 
 
為確保不妨礙調查工作的進行，舉報者對於已作出舉報的事實、舉報事宜的性

質，以及所牽涉人士的身份，亦須予以保密。 
 

5. 程序 
 
 5.1 作出舉報 

 
  5.1.1 舉報可親自、以書面及/或郵寄方式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（「審核委

員會」）作出，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77 號至 79 號富通大廈 27
樓 ， 或 透 過 電 郵 寄 發 予 審 核 委 員 會 ， 電 郵 地 址 為
ac@yipschemical.com。審核委員會主席將釐定處理舉報以及有關作
出轉授權力之行動； 

    
  5.1.2 可採用本政策附件一隨附之標準表格（舉報表格）作出舉報，透過

郵寄或電郵方式寄發予審核委員會； 
    
  5.1.3 所有書面舉報須放進密封之信封內寄出，信封上須清楚註明「私人

及機密文件——只供收件人拆閱」之字樣，收件人須標明為本公司
審核委員會主席，以確保其機密性； 

    
  5.1.4 各舉報者作出舉報時須提供不當行為之詳情（包括有關事件、行

為、行動、名稱、日期、地點及任何其他有關資料），並連同任何
佐證；及 

    
  5.1.5 舉報者可選擇是否提供其個人資料（包括姓名、隸屬部門/業務單

位、公司、聯絡電話號碼、與被投訴者之關係、地址或電郵地
址），如有提供，將有助調查工作，而該等資料將會絕對保密。 
 

 5.2  調查程序 
 

  調查形式及所需時間將視乎每項提出舉報之性質及個別情況而定。 
 
如舉報者不是員工，有關人士必須在簽署保密協議後才可接收調查結果或
相關撮要（由審核委員會主席決定適當者）的資料。 
 

 
 

 
 
 
 
 
 

 
 



4 
 

附件一 

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

（「本公司」） 

舉報表格 

 

 
本集團承諾致力秉持公開、廉潔及問責的最高標準，並且本著本集團企業文化之一的

「正直」態度，在具透明度的情況下公平地經營業務。為貫徹此承諾，本公司期望並

鼓勵本集團僱員及與本集團有往來之人士，例如業務夥伴、供應商、以及公眾人士，

在保密的情況下，向本公司舉報本集團內任何懷疑屬不當行為、失當行為或不良行為。 

 
本公司之舉報政策旨在就舉報涉及本集團事宜之可能屬不當行為、失當行為或不良行

為提供舉報途徑及指引，以及向舉報者作出保證，本集團將會保障舉報者不會因按照

本政策作出任何真實及真誠舉報而遭解僱、騒擾、迫害或任何形式的報復。 

 
如 閣下欲作出舉報，請使用本表格。  閣下可將本表格放進密封之信封內，信封上須清

楚註明「私人及機密文件 ─ 只供收件人拆閱」之字樣，收件人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， 

並郵寄至以下地址或電郵至 ac@yipschemical.com。本公司將根據本政策謹慎及以保密

方式處理 閣下之舉報。 

 
請於填寫本表格前仔細閱讀本公司之舉報政策（撮要）。 
 

致： 貴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 

辦事處地址： 

香港灣仔告士打道77號至79號富通大廈27樓 

舉 報 者 姓 名 / 聯 絡 電 話 及 電 郵

（可選擇是否提供但強烈建議 

閣下提供以協助本集團調查跟

進） 

姓名： 

          

僱員 其他持份者 

（請註明：  ） 

 與被投訴者之關係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地址： 

        

 電話號碼： 

        

 電郵： 

        

 日期： 

私人及機密文件 ─ 只供收件人拆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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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報詳情： 

請提供詳細資料，如所牽涉其中之人士的姓名、日期及地點，並註明與是項舉報相

關的原因（如有需要，請另頁填寫），並連同任何佐證。 



  

 

 
 

 

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 
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與 閣下所告知的舉報事件直接有關的用途。未能提供有關個人資料的匿名
舉報一般可能不予受理或難以調查跟進，因此，本集團強烈建議舉報時不應以匿名形式提出。所提交
的個人資料將由本集團持有及予以保密，並可能會適當地披露予本集團因處理本個案而接觸的人士或
機構，包括被投訴者或其他有關人士或機構，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亦可能會披露予執法機構或其他相關
單位。根據香港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(如適用)， 閣下有權查閱及更正 閣下的個人資料。如 閣下希望行
使此等權利，有關要求須以書面形式提出，並致函至列於本表格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之辦事處地
址。 


